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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排放標準 – 排放限值

電 力 設 施 空 氣
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

PM
(mg/Nm3) 不透光率

NOx
(ppm)

SOx
(ppm)

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
169 <20% 235 300

備註條款

年累積運轉時數小於 720小時 且年累積運轉時數小於 720 小時。且

專用於跳電、限電期間之發電機組。或

外島於 1992年4月11日前設立之機組。


